附件3

包头市科学技术协会第七届委员会委员

候选人推选办法及名额分配原则

    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章程》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选举工作条例（试行）》规定，按照市委《包头市科协系统深化改革实施方案》要求，参照包头市科学技术协会第七届委员会组成，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制定包头市科学技术协会第七届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产生办法及名额分配原则。

一、委员候选人名额

包头市科学技术协会第七届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额61名。

二、委员候选人条件

1、委员候选人须从包头市科学技术协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中产生。

2、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推广普及或科技管理工作中，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在科技界有较高声望和影响，具有高尚的学风和职业道德，能够代表科技工作者意志，反映科技工作者心声，有较强的议政能力。

3、在科协和学会工作中，勤奋敬业、开拓进取，成绩显著，贡献突出。

4、热爱科协事业，有一定时间和精力参加科协工作。

三、委员候选人名额分配原则

委员候选人名额的分配，要符合包头市科学技术协会组织的特点，体现科技工作者的主体地位，有利于发挥全委会的领导作用，有利于科协工作开展。

1、旗县区委员候选人名额根据各旗县区人口与科技人员的分布情况、所属团体的组织现状、组织建设及活动开展情况等进行分配。

旗县区委员候选人，必须有1名从旗县区科协的专职负责同志中产生，其余从本地区的科技工作者中产生。

2、厂矿企业委员候选人名额根据科技人员分布情况进行分配。

3、包头市科学技术协会所属学会（协会、研究会）委员候选人，以理、工、农、医、综合学科等学科带头人数量为主要依据，综合考虑会员状况、组织设置状况、活动开展情况以及在市内外的影响分配名额。
4、大专院校、院士工作站、中小学、 市科协机关、市直机关、科普基地、媒体根据工作需要分配委员候选人。

5、45岁以下的委员候选人、女性委员候选人、少数民族委员候选人、企业委员候选人、民主党派委员候选人要占适当比例，注重推选工作在生产、科研、教学第一线、在科技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为委员候选人。

四、委员候选人的构成

包头市科学技术协会第七届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额 61 名。其中旗县区14名，占总数的22.95%；厂矿企业7名，占总数的11.47%；各学会（协会、研究会）7名，占总数的11.47%；大专院校5名，占总数的8.20%；院士工作站2名，占总数3.28%；中小学3名，占总数的4.92%；市科协机关6名，占总数的9.83%；市直相关委办局10名，占总数16.40%；科普基地5名，占总数8.20%；媒体2名，占总数3.28%。

五、委员候选人推选办法

1、旗县区、厂矿企业委员候选人，由旗县区科协、厂矿企业科协根据分配的名额和原则，通过旗县区科协、厂矿企业企业科协全委会或其他方式，在民主推选的基础上，征得党委组织部门或主管部门党委（党组）同意后产生。

2、学会（协会、研究会）委员候选人，要在本学会或本学科领域的有关学会中，在民主推选的基础上，经所在党组织同意产生。

3、其他方面的委员候选人，由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有关部门、单位协商，经所在党组织同意产生。

